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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51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冠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57 

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

 
 

一、本次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

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金冠股份”）与张汉鸿、

共青城百富源鸿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百富源”）、李小明

（以下合称“三被告”）就辽源鸿图锂电隔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辽源

鸿图”）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存在纠纷，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向吉林省长春市中

级人民法院递交了《民事起诉状》，要求三被告依据公司与其签署的《业绩承诺及

补偿协议》向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，公司于近日收到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

发来的《立案受理通知书》【案号（2021）吉 01民初 5312号】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

如下： 

二、本案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案诉讼当事人 

原告：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长春市双阳经济开发区延寿路 4号 

被告一：张汉鸿 

被告二：共青城百富源鸿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住所地：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私募基金园区 405-493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共青城百富源睿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委派代

表：陈南平） 

被告三：李小明 

（二）诉讼请求 

1、判令被告一发送的落款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7日的《关于张汉鸿与金冠股份

业绩承诺中涉及到的辽源鸿图 2020 年业绩情况的回复》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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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》继续有效。 

2、判令被告一按照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》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，向原告

支付 278,099,000元补偿款。 

3、判令被告二按照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》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，向原告

补偿股份 5,904,529股（以截至 2021年 8月 30日深交所收盘价为 8.21元/股计算，

对应金额为 48,476,183.09元）。 

4、判令被告三按照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》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，向原告

补偿股份 492,577股（以截至 2021年 8月 30 日深交所收盘价为 8.21元/股计算，

对应金额为 4,044,057.17元）。 

5、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。 

截至 2021年 8月 30日以上金额合计为 330,619,240.26元。 

（三）事实与理由 

原告于 2017年 6月 15日与辽源鸿图的全体股东（包括三被告）签订《发行股

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（下称“《购买资产协议》”），其中约定原告通过发行

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全体股东（包括三被告）所持有的辽源鸿图全部股份。同

日，原告与三被告签订《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补偿义务人关于发行股份

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》（下称“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》”）。

后原告与三被告针对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》分别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与 2017 年

12 月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。上述协议约定三被告就辽源鸿图的业绩承诺期间为

2017-2020年四个完整会计年度，并明确约定应予实现的承诺净利润。若辽源鸿图

无法达到约定业绩，三被告以连带责任方式按照约定的补偿方式向原告承担业绩补

偿责任，补偿责任以三被告在《购买资产协议》项下获得的交易对价为限。 

辽源鸿图未完成 2020 年度业绩承诺，经原告多次催告，三被告至今仍未履行

相应业绩补偿义务，违反了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》的约定，造成了原告严重的经

济损失。 

被告一张汉鸿曾向原告反馈《关于张汉鸿与金冠股份业绩承诺中涉及到的辽源

鸿图 2020年业绩情况的回复》（下称“《回复》”），主张受新冠疫情影响，根据不可

抗力之约定要求解除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》。原告认为被告张汉鸿的主张没有事

实和法律依据，《回复》不发生解除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》的效力。 

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，原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，特向法院起诉，请求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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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存在小额诉讼事项，涉诉金额为人民币 2,055,000

元，未达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中规定的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

披露标准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在诉讼审结之前，对公司本

期利润数或期后利润数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公司 2020 年度、

2021 年上半年财务报表均未确认业绩补偿相应的资产及收益。公司将积极推进相

关诉讼事项，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

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民事起诉状》； 

2、《立案受理通知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2021年 9 月 14日  


